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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襄公九年》有宋国执政乐喜“使乐遄庀刑器”的记载。杜预注曰:“刑器，刑书”，孔颖达正义曰:
“此人掌具刑器，知其为司寇也。恐其为火所焚，当是国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为刑书也。……书不名器，此言刑
器，必载于器物。”孔颖达进而提到郑、晋铸刑鼎之事，所以有学者认为此宋之刑器与郑、晋之刑鼎是类似之物，前者时间
更早，因而春秋时期铸刑书之事可追溯到前者。( 参见黄东海，范忠信:《春秋铸刑书刑鼎究竟昭示了什么巨变》，《法学》
2008年第 2期)。但是，杜预和孔颖达对《左传》此条记载的注疏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这里的“刑器”也有可能就是指刑具，杨伯
峻《春秋左传注》的解释就是:“具备刑具，于大火中必有为非犯禁之人，所以刑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第 962页)。退一步说，即便确为刑书，此刑书也当是传统意义上的刑书，而与郑、晋所铸之刑鼎有本质差异。孔颖达的
正义实际上先是将此条记载与鲁哀公三年“鲁人救火，云‘出礼书、御书’”之事并举，而随后述及郑、晋铸刑鼎之事时，其实恰恰
是在强调与铸刑鼎的区别:“此言刑器，必不在鼎，当书于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书之于版，号此版为刑器耳。”

② 参见黄东海、范忠信:《春秋铸刑书刑鼎究竟昭示了什么巨变》，《法学》2008 年第 2 期。

论春秋时期的刑书书写
———以铸刑鼎之争为中心

孔许友

摘要:铸刑鼎是将刑律刻铸在鼎上的较特殊的书写行为，是先秦政治、法律史上的创举。《左传》中记载，
春秋时期有两次铸刑鼎事件，历来引起诸多学者的探讨。根据诸多文献的记载，春秋时期铸刑鼎并非中国历史
上首次公布成文法，而且它与“悬灋象魏”之制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是宣示旧章，前者则是颁布新法。铸刑鼎
亦非首创罪刑合一的刑法，铸刑鼎的实质是将罪刑合一的属于制定法性质的刑书公之于民，具有刑书法典化和

法典公开化的双重意义。铸刑鼎的政治背景是礼崩乐坏，社会动乱。推动其产生的社会指令则在于诸侯国礼
法君主政制向集权君主政制的演进，铸刑鼎既是这一进程的体现，又推动了这种进程的加速发展。叔向、孔子
等反对铸刑鼎则是其站在维护义神礼法君主制的立场上反对集权君主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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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有两次铸刑鼎事
件。①第一次是鲁昭公六年( 前 526 ) 郑国子产主持
“铸刑书”，杜预注: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可见“铸刑书”就是铸刑鼎。第二次是鲁昭公二十
九年( 前 513) ，晋国荀寅、赵鞅下令铸刑鼎。子产铸
刑书时，晋国叔向、士文伯表示反对，荀寅、赵鞅铸
刑鼎时，孔子和晋国太史蔡史墨都发表了批判意

见。铸刑鼎是比较特殊的书写行为，而且无疑是先
秦政治、法律史上的创举，否则的话不会在当时引
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但此举究竟“创”在何处，实质

是什么，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或者说社会指令是什

么，叔向、孔子等的反对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历
来争议不断。在刑鼎之书的性质问题上，有人认为
铸刑鼎是最早将成文法予以公布的行为，有人认为

刑鼎之书乃首创罪刑合一之刑法，还有人认为刑鼎

之书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在对铸刑鼎的意义及
对孔子等人反对意见的评判方面，也有多种看法，

如有的认为铸刑鼎与反对铸刑鼎是新兴地主阶级

与旧贵族的司法权力之争，有的认为是新旧社会控

制模式之争②，有的认为反映了政治家伦理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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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伦理的不同思维方式①，还有的认为反对铸刑鼎

体现了经验主义式的对自由秩序和良法的追求②。
这些说法固然见仁见智，但也不无误会或偏颇之

处，因此进一步的讨论和辨析仍是有必要的。本文
不揣浅陋，略抒己见如下。

一、以往有误的三种说法

首先有必要厘清关于铸刑鼎事件性质的三种

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铸刑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

布成文法的事件，这意味着铸刑鼎以前的法是习惯

法，铸刑鼎则是公开法。这种说法近年来已经遭到
学界的反驳。反对意见的一个主要依据是西周早
有“悬灋象魏”之制。对“悬灋象魏”之制的明确记
载虽然只见于不太可靠的《周礼》③，但如果加上
《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间接证据，应该是大体可
信的。④ 至于所悬之法象到底是图像还是文字，古
今学界一直有争议。⑤ 笔者较为认同图像和文字并
用的看法⑥，吕思勉先生认为先为图像后用文字的

观点亦有一定道理，大抵最初只用图像，随着汉字

在国人中有一定传播之后，文字的份量有所增加，

但图像并不见得会被废弃，一则文字的普及度不可

能很高，二则图像更为直观，其效用不是文字能够

轻易替代的。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悬灋象魏”的
用意无疑是要将法令一类的东西公布出去，使所有

人知晓，所谓“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左传

·哀公三年》杜预注)。所以，刑鼎之书不可能是最早
的公开法，也不太可能是最早公开的成文法。
当把铸刑鼎视为公布成文法的传统看法被否

定之后，很多学者都把铸刑鼎的特殊之处定位在其

刑书内容上，认为铸刑鼎之所以备受关注，不是因

为将刑书铸于铁鼎上这一行为本身特殊，而是因为

所铸刑书是中国最早罪、刑合一的刑法。⑦ 这是第
二种误解。笔者以为，刑鼎之书固然是罪、刑合一
的刑法，但中国罪、刑合一的刑书应该至迟在西周
时就有了，理由如下: 子产所铸刑书与荀寅、赵鞅所
铸刑书在罪、刑合一的条文化文体构成上是一致
的，而叔向在批评子产时将子产的刑书与三代刑书
( 即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以及西周的《九
刑》) 相类比。可见，子产刑书与三代刑书在文体上
不会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叔向的类比就没有意义

了。夏之《禹刑》、商之《汤刑》距子产、叔向时代遥
远，在当时已为传说，夏商时是否有书面刑法，尚不

能确知，但《九刑》属周朝典章，当非虚构之书。关
于刑鼎之书之前的刑书形态，有一种观点认为，周

朝“罪名与刑罚分别立法”，即“关于罪名的规定和
刑罚的规定是分离而不是合一的”⑧。这种观点的
依据主要是罪刑相应的立法技艺需要长期的发展

过程，但是否“直到春秋，周人的罪和刑还未对应起
来，一罪一刑相对应的立法技术尚未采用”⑨呢? 恐
怕未必。应该说，这种立法技艺要达到成熟的程度
确实比较困难，但意识到罪刑应该合一并相应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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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维新:《先秦“铸刑书”“铸刑鼎”之争的宪政思维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2 期。
参见聂长建、李国强:《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法哲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如《天官·大宰》曰:“县治象之灋于象魏”，郑玄注:“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
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此外，《地官·大司徒》有“县教象之灋于象魏”，《夏官·大司马》有“县政象之灋于象魏”，《秋官
·大司寇》有“县刑象之灋于象魏”等记载。
关于“悬灋象魏”为周制的可靠性问题，可参见温慧辉的《“悬灋象魏”考辨———兼论“铸刑书”与“铸刑鼎”问题》，《河南省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当然，《周礼》的相关记载有很多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如朱熹、惠栋等认为是图像，吕祖谦、孙诒让等认为是文字，还有人认为是图像和文字并用，吕思勉先生则认为:“‘象’之
始当为刑象，盖画刑人之状，以怖其民，《尧典》所谓‘象以典刑’也。其后律法寖繁，文字之用亦广，则变而悬律文，《周官》
所谓治象、教象、政象、刑象是也。”也就是早先为图像，后来改用文字。(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2 年，第 335 页)。
如《钦定周官义疏》云:“曰‘象’者，非惟书其事，且揭其图，使观者易辨也。不曰‘治灋之象’而曰‘治象之灋’者，曰‘治灋
之象’，则似专县其象;曰‘治象之灋’，则知并书其灋。”( 见乾隆十三年敕撰:《钦定周官义疏·天官·大宰》，台湾“商务
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6) ，转自温慧辉:《“悬灋象魏”考辨———兼论“铸刑书”与“铸刑鼎”问题》，《河南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大抵是庆明先生的《“铸刑鼎”辨正》一文(载《法学研究》1985 年第 3 期)。该文认为:“(赵盾的新式
法律)显然是不同于‘礼法’制度的，而是法与刑统一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形态从‘铸刑鼎’开始萌芽，到商鞍变法时基
本实现。现在看到的这种古代法律的典型标本，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的《秦律》。与《周礼》这部法典完全不同，
《秦律》的条文是一事一例，法刑一体，罪刑相应。”
郝铁川:《从多元立法权和司法权到一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转折———春秋时期“铸刑书”、“铸刑鼎”辨析》，《华东政法学
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郝铁川:《从多元立法权和司法权到一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转折———春秋时期“铸刑书”、“铸刑鼎”辨析》。



2016.03

全不需要等到春秋后期。刑罚的分类确实早于罪
名的分类，但从刑法的分类发展出罪名的分类是很

自然的事情，周朝以“九刑”( 九种刑罚) 为刑书之名
就标示了这一发展过程。再看《尚书·吕刑》，其中
说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
罚之属五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 五刑之属三千。”
这显然是指以肉刑分类为框架的罪刑合一的刑法，

“三千”等数即罪名罪状之数，如“墨罚之属千”，就
是说可适用墨刑的罪名罪状有一千种。① 除了“五
刑”之外，还有“五罚”，后者是以五等罚金为框架的
罪罚合一的法律。又说“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
正”，伪孔传曰:“明开刑书，相与占之，使刑当其罪，
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可见，罪刑合一的刑法立法
技艺在《吕刑》成文的西周中后期就已经较为成熟
了。《周礼·司刑》的以下说法也可为佐证: “司刑
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
主张刑鼎之书首创罪刑合一之刑法的学者还

往往引用叔向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
( 《左传·昭公六年》) 作为论据，这同样是不能成立
的。一则，叔向给子产的信说得很明白: “夏有乱政
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
《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又说“国将亡，必多
制”( 《左传·昭公六年》) ，这些都是与“先王议事
以制，不为刑辟”相对比而言的。所谓“先王”之时，
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说法，并不简单指过去，而是就

过去的理想状况说的，过去当然也有乱政。二则，
制作罪刑合一的刑书并不必然与“议事以制”相矛
盾。按杜预的注，“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是指“临事
制刑，不豫设法也”。既然“不豫设法”，《尚书》《周
礼》等文献中为何还有上述豫制刑的记载呢? 孔颖
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 “‘临事制刑，不
豫设法’者，圣王虽制刑法，举其大纲，但共犯一法，
情有浅深，或轻而难原，或重而可恕，临其时事，议

其重轻，虽依准旧条，而断有出入，不豫设定法，告

示下民，令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也。”( 《左传
·昭公六年》孔颖达正义) 。也就是说，罪刑相应的
刑书虽然早就有了，但也只是作为判案时的基本参

照，实际的定罪量刑要根据犯罪者的身份高低、以
往功过、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灵活性是很大的。《周礼·秋官·小司寇》有所谓
八议之制: “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
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

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以八辟丽邦
法，附刑罚”，亦可为佐证。因此，不能说有了罪刑
合一的刑书就是一任刑治了，行礼治也是需要刑书

的，只不过按照礼治的理念，刑律不居于首要地位

而且不是“定法”。这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越是在乱世，刑法的作用越突出，其效力也越大，当

刑法的作用大到超过“议事以制”的作用时，刑书就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典，而这既意味着治国理念的

转变，也意味着国家政制的改变。所谓治国理念的
转变，是指从以礼治为中心转向以刑治为中心。过
去学界曾把礼治比附为人治，把刑治比附为法治，

这是不正确的。礼治是以习传礼法为准则，不能简
单说成是人治，刑治的法律由专制君主控制，与在

现代民主政制背景下提出的法治相去甚远。国家
政制的改变则是指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从义神

礼法君主制变为集权君主制。铸刑鼎之所以能作
为标志性事件，正是因为它达到了“度”的一个高
峰，标志着或预示着上述两种转变。
第三种观点认为刑鼎之书是制定法，而之前的

刑法属于判例法。② 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吕
刑》中所说的那种刑法已经属于制定法，而不是判
例法。不过，子产铸刑书之前，类似判例法的文献
可能是存在的。《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正义曰:
“三代之辟，皆取前代故事，制以为法。……子产盖
亦采取上世所闻见断狱善者以为书也。”这些“前代
故事”很可能就是被记录下来的案例汇编。以成例
为法应是前战国时代贵族政治的一种传统，而且影

响深远，③但不能因此判定铸刑鼎之前不存在制定

法。以成例为法与制定法本来就是可以并存的，只
是在前战国时代，前者的功能可能更突出，战国之

后则是后者更突出。

二、铸刑鼎与礼法

要判断铸刑鼎这一书写行为的实质和意义，需

要先明确其与礼法传统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铸
刑鼎并非宣示旧章，而是颁布新法。《左传·昭公
六年》叔向给子产的信中说子产“制参辟，铸刑书”，
孔颖达正义曰: “制参辟，铸刑书，是一事也，为其
文，是制参辟;勒于鼎，是铸刑书。”可见郑人所铸刑
书乃子产所作。子产是根据什么材料作刑书的呢?
杜预注曰“用三代之末法”，孔颖达正义曰:“用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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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罪名罪状之数应该只是概数，而且有可能因后人篡改而有所夸张。
可参聂长建、李国强:《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法哲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如在战国秦汉时期仍有一些法规范是以“前代故事”(一般是前代君主或前代廷议的处理办法，或法庭的成例) 为重要参
考依据的，即“廷行事”“决事比”之类。



之末法，非谓子产所作还写三代之书也，子产盖亦

采取上世所闻见断狱善者以为书也。”孔颖达实际
上是认为子产参考、总结旧有判例作了新的刑书。
晋国荀寅、赵鞅所铸刑书则是早先范宣子所为，范
宣子被认为是法家先驱，其刑书实源于《左传·文
公六年》所记夷之蒐时赵盾所作之刑法，即“( 赵盾)
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孔颖达正义曰: “‘正法
罪’谓准状制罪，为将来之法，若今之造律令也”。
可见，赵盾、范宣子的刑书也是新法，其设计方法大
抵与子产刑书相类。
从《左传》的相关记载可知，无论是子产铸刑

鼎，还是荀寅、赵鞅铸刑鼎，都被判定为不合礼法。
叔向给子产的信里明确说子产铸刑鼎将使民“弃礼
而征于书”( 《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则在荀寅、赵
鞅铸刑鼎之后感叹“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这是否意味着作新法必定违背
礼法呢? 当然不是。所谓三代损益，礼有不同。礼
法本身并非不可改。晋文公为被庐之法，修订了唐
叔所受法度，仍然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这是因为
在孔子看来，被庐之法既顺应了时势，又继承了唐

叔之法的周礼精神。① 那么，是不是新的刑法在内
容上与旧章之刑有直接冲突呢? 似乎亦非如此。
上文已述，子产的新刑法是参考、总结旧有判例而
成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赵盾或范宣子的新法刻意
对抗旧章刑条。
不合礼法的第一个缘由在于立法的程序和背

景。赵盾作新法本身有不合礼法之嫌。孔子批评
赵盾新法正是抓住这一点: “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在举行大蒐礼时作
新法本是合乎周礼的，被庐之法就是在被庐举行大

蒐礼时制定并颁布的。但夷之蒐不同。《左传·昭
公二十九年》杜预注曰:“夷蒐……一蒐而易三中军
帅，贾季、箕郑之徒遂作乱，故曰乱制。”比照《左传
·文公六年》关于夷之蒐的记载，夷之蒐的直接结
果就是赵盾上台，赵盾上台确实与阳处父等贵族权

臣的操作有关，而撇开了晋国国君，这应是孔子批

其为乱制的根本原因。南宋吕祖谦有一段对夷之

蒐的评价，十分到位，他说:

(夷之蒐) 顷刻间三次改易，人君大权何有? 自

此赵盾有弑灵公之难，中行偃有弑厉公之难; 自此

驯致六卿分晋，晋遂亡。论来当时虚心任贤，固可
以成霸业。然全无所主，不知君道，权安得不下移。
所以谓晋亡形成于襄公。②

晋国的士文伯则征引巫祝传统( 亦属广义的礼法

范畴)批评子产铸刑鼎，称“火见，郑其火乎! 火未出而
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 《左传·昭公六年》) 。他认为子产铸刑鼎不可取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时机不对，即大火星未出现时用

火，将“相感而致灾”( 《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
不合礼法的第二个缘由在于铸刑鼎使“民知有

辟”。从叔向、士文伯、孔子对铸刑鼎的批评来看，
他们对铸刑鼎的担心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侧重点有

所不同。叔向说: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
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左传·
昭公六年》) ，士文伯也提到铸刑器是“藏争辟”。这
些是侧重说铸刑鼎反而会增加犯罪，引起更多争

端。孔子说: “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贵何业之守?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是侧重说铸刑鼎破坏了社
会等级秩序。孔子和叔向都强调，刑法典向民众公
布后的直接后果是庶民将不再尊重和敬畏贵族。
民不尊贵有何害处呢? 因为按照礼治理念，对于庶

民来说，贵族是遵行礼法的榜样，社会的和谐秩序

要靠遵行礼法的贵族对庶民进行教化和引导，而这

需要以庶民真心尊敬贵族为前提，正如学者所言:

法典提供的行为模式可以支配民众的行为，而

作为伦理先锋队的贵族，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的方

式，支配民众的行为;如果将法律公之于众，以之强

化法律对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就必然会削弱贵族对

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如此，贵族相对于民众的引领
地位、楷模作用、先锋队的功能，又将从何谈起呢?③

因此，孔子、叔向批评铸刑鼎不能视为出于维
护贵族阶级利益的私心，他们要维护的是礼治传

统。这种用心不是没有道理，但确如学者所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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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被庐之法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晋文公欲用民，先教民，使知义，“入务利民”“示之信”，大
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说晋文公“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可见被庐之法的内
容大抵是端正官制、重振礼法。
(南宋)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卷五)》，见《四库全书荟要·经部( 第 31 册) ·春秋类》，台北:世界书局，1988 年，第 40
页。
喻中:《孔子为什么反对“铸刑鼎”》，《法制日报》2009 年 8 月 26 日，此为作者转述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观点。有学者以
孔子对子贡赎奴不取金和子路救溺受酬的不同态度为据，认为“孔子恰恰是反对这种崇高的‘楷模作用’”( 参见聂长建、
李国强:《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法哲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此说不确，孔子对子贡和子路的不同态
度，并不能说明孔子反对贵族的“楷模作用”，而是说明孔子明白身为楷模的贵族更应该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百
姓，所谓“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吕氏春秋·察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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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色彩，①因为春秋后期社会的根本问题

不是先出在庶民身上，而是先出在贵族自己身上，

贵族集团已经不守礼法，失去了礼义精神，②如何可

能正确引领、教化庶民? 所以，子产未必不认同叔
向的意见，他以“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 《左传
·昭公六年》) 回答叔向，亦属无奈，并非托词。
回过头来看，与礼法、教化传统的关系恰恰是

研判铸刑鼎与上文所言悬灋象魏制度之差异的基

本标尺。③ 两者的关键区别正在于: 铸刑鼎是不合
礼法地颁布新法，悬灋象魏则是基于礼法地宣示旧

章。后者之文献依据如下:《左传·哀公三年》鲁国
季桓子救火灾时“命藏《象魏》，曰: ‘旧章不可亡
也。’”杜预注:“《周礼》，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
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国语·齐语》引管子之
言:“设象以为民纪”，韦昭注云:“设象，设教象之法
于象魏也。”按照《周礼》，象魏之法有所谓治象、教
象、政象、刑象之分，但无论何种法象，都基于礼教，
其根本用意都在于一个“教”字，也就是用习传礼法
教化万民，而不是把借助刑罚实现社会管控当作第

一要务。在以上诸象中，刑象无疑最具管束作用，
但刑象毕竟只是诸象中的一类，以其在《周礼》中出
现的次序而论，它排在四种法象的最后。而且，悬
刑象很可能不是颁布罪刑合一的刑书，更可能的情

形只是公布个别具有典型性的罪名罪状并配以图

像化的刑罚，以起到威慑作用，使人畏而不敢犯。
这一点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左传·文公十
八年》云:
周公制礼曰: 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 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
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
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这里“贼”“藏”“盗”“奸”等显然属于典型罪

名，“九刑”也很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书，而是
如杨伯峻先生所言，指九种刑罚，即“墨、劓、刖、宫、
大辟、流、赎、鞭、扑”④。周公作誓命，实际上也是布
法，虽然不是悬灋象魏，但两者的功能指向都是教

化，因而《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周公誓命之言紧
接在周公制礼之言后面，这说明，不仅誓命本身是

一种礼，通过誓命方式公布的法也与礼乐制度及其

精神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本为一体。

三、刑书法典化与法典公开化

不合礼法毕竟只是对铸刑鼎性质的一种否定

性判断，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铸刑鼎

区别于以往刑书书写活动的独特之处在哪里。笔
者认为，独特之处在于把罪刑合一的刑书铸刻于铁

鼎这种书写的物质载体之上，并将其公之于众，换

句话说，铸刑鼎实际上是将刑书法典化，又将法典

公开化。
刑书与铁鼎的结合在书写史上是有特殊意义

的事件。为什么要选择铁鼎这种载体? 为什么将
刑书铸于铁鼎上可以同时实现刑书的法典化和公

开化这双重功能? 首先，这里所谓法典化，并不只

是要使刑书成为“典”，事实上，在刑鼎出现之前，刑
书早已具有“典”的地位。但过去的“刑典”只是礼
乐典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类型的“典”中，“刑
典”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这里所谓法典化的实质
是使刑法代替礼法成为治国的根本之法，或者说成

为“典”之首。要使刑书成为“典”之首，就必须赋予
刑书的文本符号以特别的合法权威，而用鼎这种最

大型的( 同时也是最典型的) 彝器作为刑书的书写

载体无疑是这种权力加载的最佳选择，因为鼎是国

之重器，至迟到商代已经被用作国家权力的最高象

征物。其次，用铁鼎而非铜鼎，或许亦非偶然。中
国的冶铁业大抵形成于春秋时期，春秋以前的彝器

基本都是青铜器，铁鼎是春秋中后期新兴的彝器用

具。从出土的春秋铁器来看，在春秋中期以前，铁
实际上是比较低级、比较廉价的材料，一般用作武
器、农具或其它工具，到春秋中后期，铁虽然被用于
铸造贵族彝器，但仍是普通民众制作日常器物的重

要材料。⑤ 晋国铸刑鼎所用的铁应该就是从民间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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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喻中:《孔子为什么反对“铸刑鼎”》，《法制日报》2009 年 8 月 26 日。
“礼崩乐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礼仪形式的废弛，一种是礼义精神的亏损和败坏。虽然春秋时期僭越礼制之事时有
发生，但礼仪层面的废弛主要发生在战国时期。而礼义精神的亏损到春秋后期已经比较严重了，虽然还有一部分史官和
贵族知识人的坚持。
按上文所述，既然悬灋象魏已经是一种公开法令的制度，那么，铸刑鼎必定与悬灋象魏有根本区别，否则叔向、孔子等人不
会出来反对。
杨伯峻还指出，“九刑”既可指九种刑罚，也是特定刑书名，如《左传·昭公六年》中的“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 635 页)。这并无矛盾，“九刑”的原初之义当是九种刑罚，后用作刑书之名。
或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所言:“言‘制周礼曰’，‘作誓命曰’，谓制礼时有此语，为此誓耳。此非《周礼》之文，
亦无‘誓命’之书。在后记《九刑》者记其誓命之言，著于《九刑》之书耳”。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9 页。



收上来的。① 换句话说，铁这种材料不是贵族的专
属，它不像青铜那样几乎天然就具有区分贵族与庶

民等级身份的标志意义 ( 当然，做成的铁器仍然有

区分意义) 。因此，用铁鼎铸刑书一方面突显了刑
法与庶民的关联，即主要面向庶民的向度; ②另一方

面铁的无阶级性很可能也暗合于刑鼎之刑对于贵

族和庶民有限度的通用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刑法
“公开化”的本旨所在。廖宗麟先生认为:
(刑鼎) 主要是放在公府要地，而不是摆在通衢

大道，任众人阅读; 加上当时的普通百姓无法接受

教育，不认识字，也就无法读懂鼎上的法律，所以这

些刑鼎公布的范围也不会很大。③

此说不免拘谨，因为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可以从

识字者那里获得关于刑鼎内容的信息。春秋后期，
随着士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强和文字在民间的传播，

识字能力已经不再是辨别贵族与庶民的标志了。
如果刑鼎的内容不会传到普通百姓那里，叔向、孔
子等何必担心“民在鼎矣”呢?
刑法的“公开化”同时关涉其内容的改变。旧

章刑典毕竟主要是作为统治贵族的一种手段，而主

要不是针对庶民而设。④ 当刑法的向度发生转变，
内容也必然随之而变，即便不与旧章刑典刻意冲

突，也至少必须根据庶民争端之现实状况设置许多

新的刑条。
必须指出，刑书成为“典”之首并非一时之举，

而应是经过长期积淀，且存在地区差异等复杂因

素。赵盾作新法与子产改革的一个共同点在于都
是多方面变革，而不仅仅是制作一部新的刑书。子
产为政远不止作刑书，《左传》等文献中还说到他
“作封恤”“作丘赋”“不毁乡校”等，孔子曾评价其
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
公二十年》) ，“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
长》) ，还说子产是“惠人”( 《论语·宪问》) ，“人谓
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可
见，子产是遵礼崇德的贤相。他的其他方面举措多
少冲淡了其铸刑鼎之举的法典化作用。当然，这并
不是说孔子会认同子产铸刑书。孔子大抵会觉得

此举瑕不掩瑜罢了。
至于赵盾新法，《左传·文公六年》记载了赵盾

上台后的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 “宣子( 即赵盾) 于
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

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其中与刑
罚有关的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尽管这一部分的重要

性可能已经得到提升。
从赵盾新法到范宣子刑书，这一步骤的作用在

于将刑书单独凸显出来。有学者在比较子产刑书
与范宣子刑书后，认为前者是“明德慎罚”的良法，
而后者是严酷的恶法，因而孔子不反对前者，而批

评后者。⑤ 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本文认同俞荣根先
生的看法，即( 范宣子刑书) 不会是承用赵盾之法的

全部，而是只延用了其中的刑的部分，即“正法罪”
“辟狱刑”“董逋逃”三项。这样一来，连赵盾之法中
尚保留的一点礼也被废弃，而一任刑治了。这自然
与孔子的主张大相径庭，要被视为“乱制”了。⑥

范宣子专为刑书，已有刑治之意，这与唐叔之

法和被庐之法的礼治精神有原则上的区别。不过，
即便范宣子专为刑书，刑治的政治趋向也尚未完全

暴露，说这是“一任刑治”未免仍言过其实了一点。
如果范宣子专为刑书已经是“一任刑治”，那么就难
以理解为何赵盾作新法时，范宣子为刑书时没有遭

到强烈批判，而荀寅、赵鞅铸刑鼎却招来如此非议?
可以把赵盾作新法、范宣子为刑书以及荀寅、赵鞅
铸刑鼎视为愈演愈烈的三个步骤，逐步凸显刑法，

逐步推动法与礼的分离，批判发生在铸刑鼎之时，

同时连带批评前两者，并不足怪。

四、铸刑鼎的历史意义

从影响政制转变的角度说，子产铸刑书与荀

寅、赵鞅铸刑鼎虽然在主观意图上有区别，但历史
效果却是一致的。正如郝铁川先生所言，子产铸刑
书“是在‘张公室、抑私门’的背景下进行的”，即试
图通过铸刑书削弱贵族势力，缓解贵族对君主权力

的威胁，使权力向公室集中。与之相反，荀寅、赵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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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
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颖达正义所言:“范宣子制作刑书，施于晋国，自使朝廷承用，未尝宣示下民。今荀寅谓此等
宣子之书，可以长为国法，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
廖宗麟:《何看待春秋期间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法律意义》，《河池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关于这个问题，可详参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779 － 781 页。但这并不意
味着在礼法框架内不会向庶民公开某些适用于庶民或通用于庶民与贵族的刑法规范，上述“悬灋象魏”之制即是反证。
聂长建、李国强:《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法哲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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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刑鼎则可以说是在“张私门、抑公室”的动机下实
施的，即通过铸刑鼎削弱晋国君主权力，使异姓卿

大夫的权力进一步膨胀。① 之所以说历史效果是一
致的，是因为: 子产铸刑书表面看是在维护原有的

礼法君主政制，实际上也推动了政制的转变。礼法
君主政制是以贵族与君主之间权力分配的平衡为

基础的，如果权力向君主集中，贵族原有政治权力

被剥夺，权力的均衡就被打破，政制形态也就转变

为集权君主政制。② 同样，荀寅、赵鞅铸刑鼎固然僭
越了旧式君主权( 如蔡史墨所言: “中行寅为下卿，
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扩大了贵族势力，但并不是为了
建立寡头政制，使权力在贵族阶层内部分享，恰恰

相反，铸刑鼎也是晋国贵族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一

种表现，权力斗争的胜出者自立为君，但那时的君主已

经不是礼法君主制下的君主，而是集权君主制下的君

主。因此，春秋后期这两次铸刑鼎事件从根本的背景
上说都与礼法君主政制转向集权君主政制这一重大历

史变革有关。到战国时期，随着集权君主政制的普遍
确立，各国制定并颁布法典的事情就很常见了。

［责任编辑:杜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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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消费和中老两国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友好国际关系为基础，中国西

南与东南亚高地之间形成更加高速迅捷的跨国流

动之“路”和跨国交往之“带”。现在的新茶路具有
如下特点:首先，中老新茶路纳入全球化穿越民族

－国家区隔的具有张力的双重结构体系。同时，随
着资本量的积累和结构的优化，老方企业也在政府

扶持下扩大丰沙里茶的国际市场空间，中方民营企

业开始“功成身退”，脱离生产链。随着老挝政府换
届，未来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新茶路具有压
缩现代性的特征，给予参与人无限可能。高等级柏
油路面替代了崎岖山路，高速运转的机动车替代了

牛马运输队，同时即时通讯工具等科技发展使货物

流动速度加快，时空距离缩短，呈现“压缩现代性”③

的特征。最后，丰沙里华人、普囡族和中国人通过
跨国搭老表等方式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合作与博弈

中不仅是茶路联通及其上的商品流通，更以跨国

籍、跨族群的社会网络联通和文化互动为前提和结
果，因而成为一种“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
社会实践”④。

四、结 语

路表征着一种流动的通道，也代表了一种时空

秩序。对不同时空秩序下的商队及茶路这一文化
地理景观的“历史复写本”的分析，其实是对人的价
值观念和历史记忆的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从马帮
路到“一带一路”新茶路的时空变迁，可见行动者为
解决生存问题本能地完成意义互动和结构生产的

社会过程。由此，以物为牵引，以族群为载体，马帮
和茶路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族群关系、文化积累等
汇成多形式资本交织，注入到新茶路以及一带一路

的愿景和行动中，从而构筑出以中国为动力的新的

全球化人文地理景观，并持续生成新的历史痕迹和

社会记忆，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凭空的想象，这一

概念本身就是在地理相连、历史联结和族群互动的
基础上顺应时代趋势而提出的宏观结构，具有坚实

的自然和历史基础，并需要中国践行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全方位、
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真正实现沿路国
家的深层次沟通和互信，打造互利互惠的地域同

体，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和稳定。

［责任编辑:杜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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